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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取消石河子电网销售电价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的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近日，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河子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《关于取消石河子电

网销售电价城市公用事业附加的通知》（市发改价[2018]1号），根据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取消、降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合理调整电

价结构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[2017]1152号）及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

于合理调整我区电价结构有关事宜的通知》（新发改能价[2017]1335

号）相关文件的精神，决定取消石河子电网销售相关分类电价中所含

城市公用事业附加，各类销售电价调整情况及相关事宜内容如下： 

1、取消一般工商业（除商业用电）和大工业电价中所含的城市

公用事业附加每千瓦时 1.1分。 

2、继续实行工商同价政策，将商业电价同步下调 1.1 分/千瓦时。 

本通知执行时间为 2018 年 1月 20 日抄见电量。 

本次调整前后石河子电网销售电价情况如下： 

调整前石河子电网销售电价格表 

单位：元/千瓦时 

类别 
电度电价 

不满 1千伏 1-10千伏 35-110千伏 



调整后石河子电网销售电价格表 

单位：元/千瓦时 

本次调整对公司 2018 年收入的影响： 

由于上述石河子电网销售相关分类电价中所含城市公用事业附

加属于政府基金，由公司代收代缴，不计入公司收入，因此本次石

河子电网销售电价下调不会影响公司 2018 年收入及利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年 1 月 26日 

居民生活电价 0.526   

非居民照明电价 0.564 0.557  

一般工商业电价 0.515 0.512 0.508 

大工业电价  0.449 0.446 

其中：电炉铁合金、电解烧碱、

电炉钙镁磷、电石电价 
 0.3514 0.3484 

农业生产电价 0.4149 0.4129 0.4099 

农业排灌电价 0.3889 

类别 
电度电价 

不满 1千伏 1-10千伏 35-110千伏 

居民生活电价 0.526   

非居民照明电价 0.564 0.557  

一般工商业电价 0.504 0.501 0.497 

大工业电价  0.438 0.435 

其中：电炉铁合金、电解烧碱、

电炉钙镁磷、电石电价 
 0.3404 0.3374 

农业生产电价 0.4149 0.4129 0.4099 

农业排灌电价 0.3889 


